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恢復公眾持股量

茲提述老恒和釀造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，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「本集團」）日期為二

零二六年一月二十三日、二零二六年二月十日及二零二六年二月二十七日的公佈

（「該等公佈」），內容有關本公司的公眾持股量不足。除另有指明外，本公佈所用

詞彙與該等公佈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。

本公司董事（「董事」）會（「董事會」）謹此知會本公司股東，根據茅先生於二零二六

年三月三日提交的權益披露表格，茅先生已出售 600,000股股份，相當於本公司已

發行股份總數約0.1%。

在茅先生出售後及於本公佈日期，茅先生被視為於合共57,821,500股股份中擁有權

益，相當於已發行股份總數約 9.99 %，其中 (i) 5,821,500股股份由茅先生直接持

有；及 (ii) 52,000,000股股份由Meridian Harvest控制。因此，茅先生不再為本公司主

要股東，而彼於本公司的持股量應計入公眾持股量。

因此，據本公司所深知，於本公佈日期，公眾人士持有 193,080,900股股份，相當

於已發行股份總數約 33.36%，故本公司已恢復上市規則所規定的最低公眾持股

量，即已發行股份總數的25.00%。

承董事會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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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席

黃大春

香港，二零二六年三月四日

於本公佈日期，執行董事為黃大春及李清華；非執行董事為王艷萍；及獨立非執

行董事為沈振昌、吳榮輝及孫熲。

* 僅供識別


